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林采翎  

被上訴人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日立光電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兼上二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

年7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附民字第64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上字第355

號），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

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43萬5200元及自民國111

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

法，刑事訴訟法第490條但書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於

經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變

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之規定。次按於第二審訴之變

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

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

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富士康

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有限公司（下

稱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該三人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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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新臺幣（下同）150萬6000元本息（原審附民卷第5

頁），經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本院附

民上字卷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減縮請求被上訴人應連

帶給付43萬5200元本息（本院卷二第26頁），核其所為係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規

定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本於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審附民卷第19、21

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補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上訴人(本院卷二第25-26頁)，

則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源自上訴人下述投資所衍生基礎事

實，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於法尚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上訴人主張：

　　李泰龍於民國98年間，成立富士康公司；於100年間，成立

日立光電公司；於105年間，收購星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稱

星合公司），於105年3月14日間，成立富士康家庭事業有限

公司（下稱富士康家庭公司），李泰龍並任上開4家公司

（下合稱富士康集團）之負責人，屬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定

富士康集團之公司負責人，綜理富士康集團全部經營、管

理、投資招攬等業務。富士康集團以經營廣告託播、餐飲服

務為其營業項目，嗣以數位電視牆、多媒體廣告機等方式，

接受客戶委託播出廣告。李泰龍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

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且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

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

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以收受

存款論，竟與知情承辦且參與吸收資金業務之職員，共同基

於非法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名義而約定或給付不特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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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人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其他報酬之犯意，自106年間起，由

富士康公司所設立之通路開發部人員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

案對外向上訴人招攬投資，並分別以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

公司、李泰龍個人之名義，與上訴人簽訂如附表一所示之契

約書，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投資80萬元，再於107年8月29

日投資15萬元、40萬元、40萬元，合計投資總額為175萬

元。惟上訴人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1、2部分，僅取回如

附表二所示之34萬5600元、1萬9200元；而就附表一所示之

投資方案5部分，則已取回如附表三所示之95萬元，合計取

回131萬4800元，上訴人受有尚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

害。爰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

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在本院上訴聲明：㈠

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

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

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在原審逾上開聲明之請求

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載）。

參、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之事實，有其提出之富士康廣告媒體集團手冊、

銀行入帳憑條、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廣告設備合作經營

專案之承租設備保證金收款證明單、支付明細、合約書、廣

告設備租賃契約書、租金給付明細、上訴人投資金額明細計

算式、LINE對話紀錄關於電視牆施工照片截圖、富士康廣告

自救會運作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等件附卷可稽（原審

附民卷第25-151頁），被上訴人前揭違反銀行法之犯行，亦

經本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刑事判決有罪在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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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刑事判決附卷可佐。被上訴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

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

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

認上訴人之主張為真。

二、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

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

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

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

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

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

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

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

保護他人之法律。又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以倘

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資金者，即屬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而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人對於其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

訴人因李泰龍為負責人之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違反銀

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第1項之規定，李泰龍共同法人之行

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非法經營收受存

款業務銀行業務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訴

人因而投入175萬元，惟僅取回其中131萬4800元，尚受有未

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

賠償其損害，即屬有據。

三、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

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原審附民卷第

233頁之送達證書；送達文件含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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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

指摘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

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

上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

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

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

要費用，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另論

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表一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二編號243」（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刑事證據出處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刑事一審判

決附表四編

號352。

1.林采翎於警詢及

偵查中之證述。

2.加盟商合作經營

契 約 書 、 合 約

書、廣告設備租

賃契約書(110他6

162卷一第321-33

3頁、告證8第139

-155頁）（110發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刑事一審

判決附表

四編號35

2。

2.投資5單

位 優 待 5

萬元。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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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查884卷第163-18

3頁）。

3.刑事附帶民事訴

訟起訴狀（林采

翎）(111附民上3

55卷第5-23頁）

暨檢附刑事庭傳

票、手冊、入帳

憑條、契約書、

經 營 收 益 計 算

式、施工照片、

會議紀錄、廣告

收入支出表（附

民 卷 第 25-151

頁）。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1.刑事第二

審擴張審

理範圍。

2.此筆投資

為 106.7.

19投資80

萬元之續

約。

3. 告 證 22

（ 第 147

頁）。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1、2編號99（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

金額

取回金額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 80萬元 34萬5600元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此筆投資為1

06.7.19投資

80萬元之

續約

0元 1萬9200元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5編號87（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

金額

取回金額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投資5單位

 優待5萬元

95萬元 95萬元（取回

金額已高過本

金，以本金計

算）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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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林采翎  
被上訴人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日立光電有限公司


兼上二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附民字第6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上字第355號），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43萬5200元及自民國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490條但書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於經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變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之規定。次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該三人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50萬6000元本息（原審附民卷第5頁），經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本院附民上字卷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減縮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43萬5200元本息（本院卷二第26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規定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本於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審附民卷第19、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補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上訴人(本院卷二第25-26頁)，則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源自上訴人下述投資所衍生基礎事實，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於法尚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上訴人主張：
　　李泰龍於民國98年間，成立富士康公司；於100年間，成立日立光電公司；於105年間，收購星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星合公司），於105年3月14日間，成立富士康家庭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家庭公司），李泰龍並任上開4家公司（下合稱富士康集團）之負責人，屬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定富士康集團之公司負責人，綜理富士康集團全部經營、管理、投資招攬等業務。富士康集團以經營廣告託播、餐飲服務為其營業項目，嗣以數位電視牆、多媒體廣告機等方式，接受客戶委託播出廣告。李泰龍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且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以收受存款論，竟與知情承辦且參與吸收資金業務之職員，共同基於非法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名義而約定或給付不特定多數人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其他報酬之犯意，自106年間起，由富士康公司所設立之通路開發部人員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對外向上訴人招攬投資，並分別以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個人之名義，與上訴人簽訂如附表一所示之契約書，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投資80萬元，再於107年8月29日投資15萬元、40萬元、40萬元，合計投資總額為175萬元。惟上訴人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1、2部分，僅取回如附表二所示之34萬5600元、1萬9200元；而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5部分，則已取回如附表三所示之95萬元，合計取回131萬4800元，上訴人受有尚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在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在原審逾上開聲明之請求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載）。
參、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之事實，有其提出之富士康廣告媒體集團手冊、銀行入帳憑條、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廣告設備合作經營專案之承租設備保證金收款證明單、支付明細、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租金給付明細、上訴人投資金額明細計算式、LINE對話紀錄關於電視牆施工照片截圖、富士康廣告自救會運作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等件附卷可稽（原審附民卷第25-151頁），被上訴人前揭違反銀行法之犯行，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刑事判決有罪在案，有該刑事判決附卷可佐。被上訴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上訴人之主張為真。
二、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資金者，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因李泰龍為負責人之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第1項之規定，李泰龍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業務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訴人因而投入175萬元，惟僅取回其中131萬4800元，尚受有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賠償其損害，即屬有據。
三、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原審附民卷第233頁之送達證書；送達文件含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另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表一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二編號243」（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刑事證據出處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1.林采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110他6162卷一第321-333頁、告證8第139-155頁）（110發查884卷第163-183頁）。
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林采翎）(111附民上355卷第5-23頁）暨檢附刑事庭傳票、手冊、入帳憑條、契約書、經營收益計算式、施工照片、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附民卷第25-151頁）。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2.投資5單位優待5萬元。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1.刑事第二審擴張審理範圍。
2.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續約。
3.告證22（第147頁）。

		










附表二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1、2編號99（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

		80萬元

		34萬5600元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
續約

		0元

		1萬9200元









附表三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5編號87（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投資5單位
 優待5萬元

		95萬元

		95萬元（取回金額已高過本金，以本金計
算）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林采翎  
被上訴人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日立光電有限公司

兼上二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
年7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附民字第642號第一審判決
提起上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上字第355
號），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
    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43萬5200元及自民國111
    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
    ，刑事訴訟法第490條但書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於經
    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變更，
    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之規定。次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
    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
    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
    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富士康廣告
    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有限公司（下稱日
    立光電公司）、李泰龍（該三人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新臺幣（下同）150萬6000元本息（原審附民卷第5頁），經
    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本院附民上字卷
    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減縮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43
    萬5200元本息（本院卷二第26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
    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
    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規
    定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本於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2項
    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審附民卷第19、21
    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補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
    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上訴人(本院卷二第25-26頁)，
    則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源自上訴人下述投資所衍生基礎事實
    ，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於法尚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上訴人主張：
　　李泰龍於民國98年間，成立富士康公司；於100年間，成立
    日立光電公司；於105年間，收購星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稱
    星合公司），於105年3月14日間，成立富士康家庭事業有限
    公司（下稱富士康家庭公司），李泰龍並任上開4家公司（
    下合稱富士康集團）之負責人，屬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定富
    士康集團之公司負責人，綜理富士康集團全部經營、管理、
    投資招攬等業務。富士康集團以經營廣告託播、餐飲服務為
    其營業項目，嗣以數位電視牆、多媒體廣告機等方式，接受
    客戶委託播出廣告。李泰龍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
    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且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
    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
    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以收受存款
    論，竟與知情承辦且參與吸收資金業務之職員，共同基於非
    法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名義而約定或給付不特定多數人
    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其他報酬之犯意，自106年間起，由富士
    康公司所設立之通路開發部人員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對
    外向上訴人招攬投資，並分別以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
    、李泰龍個人之名義，與上訴人簽訂如附表一所示之契約書
    ，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投資80萬元，再於107年8月29日投
    資15萬元、40萬元、40萬元，合計投資總額為175萬元。惟
    上訴人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1、2部分，僅取回如附表二
    所示之34萬5600元、1萬9200元；而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
    案5部分，則已取回如附表三所示之95萬元，合計取回131萬
    4800元，上訴人受有尚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爰依
    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
    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在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
    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
    上訴人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
    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在原審逾上開聲明之請求部分，非本
    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載）。
參、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
    或陳述。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之事實，有其提出之富士康廣告媒體集團手冊、
    銀行入帳憑條、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廣告設備合作經營
    專案之承租設備保證金收款證明單、支付明細、合約書、廣
    告設備租賃契約書、租金給付明細、上訴人投資金額明細計
    算式、LINE對話紀錄關於電視牆施工照片截圖、富士康廣告
    自救會運作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等件附卷可稽（原審
    附民卷第25-151頁），被上訴人前揭違反銀行法之犯行，亦
    經本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刑事判決有罪在案，有
    該刑事判決附卷可佐。被上訴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
    ，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
    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
    上訴人之主張為真。
二、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
    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
    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
    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
    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
    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
    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
    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
    保護他人之法律。又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
    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以倘
    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資金者，即屬違反保護他人
    之法律，而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
    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人對於其
    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
    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
    訴人因李泰龍為負責人之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違反銀
    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第1項之規定，李泰龍共同法人之行
    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非法經營收受存
    款業務銀行業務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訴
    人因而投入175萬元，惟僅取回其中131萬4800元，尚受有未
    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
    賠償其損害，即屬有據。
三、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
    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
    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原審附民卷第
    233頁之送達證書；送達文件含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
    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
    ，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
    摘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
    ，爰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
    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
    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
    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
    費用，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另論
    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表一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二編號243」（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刑事證據出處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1.林采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110他6162卷一第321-333頁、告證8第139-155頁）（110發查884卷第163-183頁）。 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林采翎）(111附民上355卷第5-23頁）暨檢附刑事庭傳票、手冊、入帳憑條、契約書、經營收益計算式、施工照片、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附民卷第25-151頁）。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2.投資5單位優待5萬元。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1.刑事第二審擴張審理範圍。 2.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續約。 3.告證22（第147頁）。  

附表二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1、2編號99（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 80萬元 34萬5600元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 續約 0元 1萬9200元 

附表三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5編號87（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投資5單位  優待5萬元 95萬元 95萬元（取回金額已高過本金，以本金計 算）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林采翎  
被上訴人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日立光電有限公司


兼上二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附民字第6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上字第355號），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43萬5200元及自民國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490條但書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於經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變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之規定。次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該三人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50萬6000元本息（原審附民卷第5頁），經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本院附民上字卷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減縮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43萬5200元本息（本院卷二第26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規定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本於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審附民卷第19、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補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上訴人(本院卷二第25-26頁)，則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源自上訴人下述投資所衍生基礎事實，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於法尚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上訴人主張：
　　李泰龍於民國98年間，成立富士康公司；於100年間，成立日立光電公司；於105年間，收購星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星合公司），於105年3月14日間，成立富士康家庭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家庭公司），李泰龍並任上開4家公司（下合稱富士康集團）之負責人，屬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定富士康集團之公司負責人，綜理富士康集團全部經營、管理、投資招攬等業務。富士康集團以經營廣告託播、餐飲服務為其營業項目，嗣以數位電視牆、多媒體廣告機等方式，接受客戶委託播出廣告。李泰龍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且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以收受存款論，竟與知情承辦且參與吸收資金業務之職員，共同基於非法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名義而約定或給付不特定多數人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其他報酬之犯意，自106年間起，由富士康公司所設立之通路開發部人員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對外向上訴人招攬投資，並分別以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個人之名義，與上訴人簽訂如附表一所示之契約書，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投資80萬元，再於107年8月29日投資15萬元、40萬元、40萬元，合計投資總額為175萬元。惟上訴人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1、2部分，僅取回如附表二所示之34萬5600元、1萬9200元；而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5部分，則已取回如附表三所示之95萬元，合計取回131萬4800元，上訴人受有尚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在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在原審逾上開聲明之請求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載）。
參、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之事實，有其提出之富士康廣告媒體集團手冊、銀行入帳憑條、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廣告設備合作經營專案之承租設備保證金收款證明單、支付明細、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租金給付明細、上訴人投資金額明細計算式、LINE對話紀錄關於電視牆施工照片截圖、富士康廣告自救會運作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等件附卷可稽（原審附民卷第25-151頁），被上訴人前揭違反銀行法之犯行，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刑事判決有罪在案，有該刑事判決附卷可佐。被上訴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上訴人之主張為真。
二、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資金者，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因李泰龍為負責人之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第1項之規定，李泰龍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業務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訴人因而投入175萬元，惟僅取回其中131萬4800元，尚受有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賠償其損害，即屬有據。
三、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原審附民卷第233頁之送達證書；送達文件含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另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表一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二編號243」（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刑事證據出處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1.林采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110他6162卷一第321-333頁、告證8第139-155頁）（110發查884卷第163-183頁）。
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林采翎）(111附民上355卷第5-23頁）暨檢附刑事庭傳票、手冊、入帳憑條、契約書、經營收益計算式、施工照片、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附民卷第25-151頁）。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2.投資5單位優待5萬元。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1.刑事第二審擴張審理範圍。
2.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續約。
3.告證22（第147頁）。

		










附表二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1、2編號99（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

		80萬元

		34萬5600元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
續約

		0元

		1萬9200元









附表三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5編號87（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投資5單位
 優待5萬元

		95萬元

		95萬元（取回金額已高過本金，以本金計
算）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金上字第16號
上  訴  人  林采翎  
被上訴人    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

            日立光電有限公司

兼上二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泰龍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1年7月28日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附民字第64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刑事庭裁定移送前來（111年度附民上字第355號），本院於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關於駁回上訴人後開第二項之訴部分廢棄。
二、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新臺幣43萬5200元及自民國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一、按附帶民事訴訟經裁定移送於民事庭後，應適用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第490條但書定有明文。是附帶民事訴訟於經第二審法院刑事庭裁定移送民事庭後，其訴之追加、變更，應依民事訴訟法第255條之規定。次按於第二審訴之變更或追加，非經他造同意，不得為之，但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446條第1項、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查上訴人原起訴請求被上訴人富士康廣告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有限公司（下稱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該三人合稱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150萬6000元本息（原審附民卷第5頁），經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上訴人提起上訴（本院附民上字卷第7頁），嗣於本院審理時減縮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43萬5200元本息（本院卷二第26頁），核其所為係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依上開規定，應予准許。
二、次按不變更訴訟標的，而補充或更正事實上或法律上之陳述者，非為訴之變更或追加（民事訴訟法第463條、第256條規定參照）。查上訴人於原審本於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2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原審附民卷第19、21頁），嗣於本院審理時補充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第185條規定，請求其等應連帶賠償上訴人(本院卷二第25-26頁)，則上訴人之上開主張均源自上訴人下述投資所衍生基礎事實，核屬補充法律上之陳述，於法尚無不合。
三、被上訴人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上訴人主張：
　　李泰龍於民國98年間，成立富士康公司；於100年間，成立日立光電公司；於105年間，收購星合科技有限公司（下稱星合公司），於105年3月14日間，成立富士康家庭事業有限公司（下稱富士康家庭公司），李泰龍並任上開4家公司（下合稱富士康集團）之負責人，屬公司法第8條第1項所定富士康集團之公司負責人，綜理富士康集團全部經營、管理、投資招攬等業務。富士康集團以經營廣告託播、餐飲服務為其營業項目，嗣以數位電視牆、多媒體廣告機等方式，接受客戶委託播出廣告。李泰龍明知未經主管機關許可，不得經營銀行之收受存款業務，且以借款、收受投資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以收受存款論，竟與知情承辦且參與吸收資金業務之職員，共同基於非法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名義而約定或給付不特定多數人與本金顯不相當之其他報酬之犯意，自106年間起，由富士康公司所設立之通路開發部人員以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對外向上訴人招攬投資，並分別以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李泰龍個人之名義，與上訴人簽訂如附表一所示之契約書，上訴人於106年7月19日投資80萬元，再於107年8月29日投資15萬元、40萬元、40萬元，合計投資總額為175萬元。惟上訴人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1、2部分，僅取回如附表二所示之34萬5600元、1萬9200元；而就附表一所示之投資方案5部分，則已取回如附表三所示之95萬元，合計取回131萬4800元，上訴人受有尚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爰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上訴人在本院上訴聲明：㈠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廢棄。㈡上開廢棄部分，被上訴人應連帶給付上訴人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上訴人在原審逾上開聲明之請求部分，非本院審理範圍，不予贅載）。
參、被上訴人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為任何聲明或陳述。
肆、得心證之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之事實，有其提出之富士康廣告媒體集團手冊、銀行入帳憑條、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廣告設備合作經營專案之承租設備保證金收款證明單、支付明細、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租金給付明細、上訴人投資金額明細計算式、LINE對話紀錄關於電視牆施工照片截圖、富士康廣告自救會運作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等件附卷可稽（原審附民卷第25-151頁），被上訴人前揭違反銀行法之犯行，亦經本院以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刑事判決有罪在案，有該刑事判決附卷可佐。被上訴人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準用第1項規定，應視同自認，堪認上訴人之主張為真。
二、按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業務；以借款、收受投資、使加入為股東或其他名義，向多數人或不特定之人收受款項或吸收資金，而約定或給付與本金顯不相當之紅利、利息、股息或其他報酬者，以收受存款論，銀行法第29條第1項、第29條之1分別定有明文。前揭規定，旨在保障社會投資大眾之權益，有效維護經濟金融秩序，故將此種脫法收受存款行為擬制規定為收受存款，依其立法趣旨，參照同法第1條兼有保障存款人權益之立法規範目的，亦屬保護他人之法律。又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致生損害於他人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2項復有明文。是以倘違反銀行法上開規定，非法吸收資金者，即屬違反保護他人之法律，而為民法第184條第2項所定之侵權行為（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333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法人對於其董事或其他有代表權之人因執行職務所加於他人之損害，與該行為人連帶負賠償之責任，民法第28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因李泰龍為負責人之富士康公司、日立光電公司違反銀行法第29條之1、第29條第1項之規定，李泰龍共同法人之行為負責人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後段之加重非法經營收受存款業務銀行業務罪及刑法第339條第1項之詐欺取財罪，上訴人因而投入175萬元，惟僅取回其中131萬4800元，尚受有未取回差額43萬5200元之損害，則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應連帶賠償其損害，即屬有據。
三、綜上，上訴人依民法第28條、第184條第1項、第2項、第185條等規定，請求被上訴人連帶給付43萬5200元，及自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1年8月13日（原審附民卷第233頁之送達證書；送達文件含刑事附帶民事起訴狀繕本）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訴，尚有未洽。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除減縮部分外）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將原判決予以廢棄，改判如主文第二項所示。上訴人提起本件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而由本院刑事庭依刑事訴訟法第504條第1項規定，裁定移送前來，依同條第2項規定免繳納裁判費，且於本院審理期間，亦未滋生其他訴訟必要費用，無庸為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併予敘明。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均認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不另論述。
陸、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有理由。爰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民事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張瑞蘭　　　
　　　　　　　　　　　　　　　　　　法　官　鄭舜元
　　　　　　　　　　　　　　　　　　法　官　林孟和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不得上訴。
　　　　　　　　　　　　　　　　　　書記官　邱曉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0　　日
　　
附表一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二編號243」（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刑事證據出處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1.林采翎於警詢及偵查中之證述。 2.加盟商合作經營契約書、合約書、廣告設備租賃契約書(110他6162卷一第321-333頁、告證8第139-155頁）（110發查884卷第163-183頁）。 3.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起訴狀（林采翎）(111附民上355卷第5-23頁）暨檢附刑事庭傳票、手冊、入帳憑條、契約書、經營收益計算式、施工照片、會議紀錄、廣告收入支出表（附民卷第25-151頁）。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刑事一審判決附表四編號352。 2.投資5單位優待5萬元。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1.刑事第二審擴張審理範圍。 2.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續約。 3.告證22（第147頁）。  

附表二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1、2編號99（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6年7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 80萬元 34萬5600元 109年8月19日 80萬元 9,600元 方案1、2 111偵46300 此筆投資為106.7.19投資80萬元之 續約 0元 1萬9200元 

附表三
刑事第二審判決（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871號）「附表三」-方案5編號87（被害人：林采翎）        投資日期 （簽約日期） 投資金額 每期利潤 方案別 併辦案號 備註 實際交付金額 取回金額 107年8月29日 15萬元 7,6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投資5單位  優待5萬元 95萬元 95萬元（取回金額已高過本金，以本金計 算）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107年8月29日 40萬元 1萬5200元 方案5 111偵46300    



　　



